
衢州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团体标准《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管理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

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

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涵盖了传统意义

上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用香料、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胶基物质以及食品

营养强化剂五大范畴。在现代食品工业体系中，食品添加剂已成为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其合理应用满足了消费者对食品多元化、便利化和高品质

的需求，推动了食品产业的创新发展。

根据《食品安全法》设定，食品添加剂管理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总体要

求、风险评估与新品种许可、生产许可与过程控制、进出口管理、标签标

识管理以及监督监管与法律责任六大制度。

尽管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食品添加剂法规标准体系，但在实际生产

经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仍面临诸多挑战。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5

年上半年公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专项抽检结果，全国共完成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 263.9 万批次，检出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不合格食品

1.2 万批次。这些不合格产品主要涉及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二氧化硫、甜蜜

素、脱氢乙酸等添加剂，其中调味品、食用农产品、蔬菜制品中食品添加

剂滥用问题尤为突出。这一数据反映了当前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仍较为普

遍，需要持续加强监管与指导。

企业的管理不完善是导致添加剂问题的首要环节，在执行上流于形式。

对添加剂的采购、验收、贮存、领用、投料等环节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

导致误用、滥用的风险增加。技术人员或一线操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对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学习不深、理解不透，

存在超范围使用或超限量使用的情形。

近年来，各级部门多次组织开展了关于打击食品添加剂违法行为等行

动，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

的通知（市监食生发〔2024〕5 号）、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关于《食品

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食安办发〔2025〕5 号）、浙江省食药

安办等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的通知

（浙食药安办〔2025〕12 号）、衢州市食药安办关于《衢州市食品添加剂



滥用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衢食药安办〔2025〕1 号）等要求，

为了全面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有效防控“两超一非”风险，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受衢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委托，结合食品生产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指导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

品添加剂管理指南。

2、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团体标准《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管理指南》本文件起草单位：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衢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明旺乳业有限

公司、浙江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不老神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易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丹、封张萍、方建军、王健、李林燕、杨婷、

张林、毛眺坪、傅秀花、郑惠文、方瑜。

3、主要工作过程

（1）制订工作计划与分工（2025 年 10 月 2日前）。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团体标准制订工作的协调。

衢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主要负责法律依据的收集和食品添加剂使

用现状研判分析。

衢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明旺乳业有限公司、浙江东鹏维他

命饮料有限公司、浙江茗皇天然食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不老神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金易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团体标准的起草，标准编制

说明的编写工作。

（2）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对相关技术内容进行梳理（2025 年 10 月

1日-2025 年 10 月 31 日）。

（3）立项申请与立项评审（2025 年 10 月 20 日前）。

（4）起草标准初稿。在充分考虑衢州地区食品生产加工行业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现状、监管状况、检验检测数据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等问题建议

的基础上，结合团体标准规范要求，形成了标准初稿。（2025 年 10 月 20

日-2025 年 10 月 31 日）

（5）公开征求意见（2025 年 11 月 1日-2025 年 11 月 30 日）

（6）形成报批稿（2025 年 12 月 2日前）。

（7）技术评审（2025 年 12 月 5 日前）。

（8）发布（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

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文件的制定坚持规范性、先进性、科学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

行编写工作。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和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确保内容和

条款的规范性和先进性。

2、确定标准文件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结合食品行业在生产过程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实际情况，依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通知

（市监食生发〔2024〕5 号）、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关于《食品添加剂

滥用问题综合治理方案》（食安办发〔2025〕5 号）、浙江省食药安办等

七部门关于《组织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行动》的通知（浙食

药安办〔2025〕12 号）、衢州市食药安办关于《衢州市食品添加剂滥用综

合治理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衢食药安办〔2025〕1 号）等要求。按照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标准要求进行规定。

3、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主体责任

5 食品添加剂采购管理

6 食品添加剂验收

7 食品添加剂贮存

8 食品添加剂使用过程控制

9 标签标识

10食品添加剂培训

11食品添加剂档案管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根据 2024 年、2025 年衢州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情况形

成食品添加剂使用现状分析报告，进行技术认证。

预期经济效果：

一、 对监管与社会的预期效果：构建协同共治新格局，为监管提供有

力工具，提升监管效能，增强消费者信心，促进透明消费，响应国家政策，

助力“健康中国”。

二、 对食品生产企业的预期效果：标准旨在成为食品生产企业的“操

作手册”和“合规助手”，降低合规风险，保障食品安全，显著减少因误

读、误解 GB 2760 而导致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树立品牌形象，赢得市场信

任。

三、 对食品生产行业的预期效果：建立良好生产规范，提升行业整体

水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技术创新与“清洁标签”趋势，促进行业

整体升级。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均无使用食品添加剂管理

指南。文本中所采用的标准均为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技术要求与相

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匹配， 主要引用的标准如下：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管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主体责任、食品添加剂采购管理、食品添加剂验收、

食品添加剂贮存、食品添加剂使用过程控制、标签标识、食品添加剂培训、

食品添加剂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标准起草小组广

泛征求了监督管理部门、行业协会、食品生产企业等单位代表的意见，在

意见征求及处理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意见分歧。

(七)本标准低于同类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的理由和可行性；

无。

(八)贯彻地方标准规范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通过审定、发布后，建议在衢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相应食品生

产企业中应用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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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